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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研究中的原型范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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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
分；范畴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范畴是围绕其原型，而不是凭充要条件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理论

的这些观点可以用来解释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如多义词的各个释义有中心义和边缘义之分，

题元角色是围绕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组织的，等等。本研究证明，原型范畴理论能为多义词范

畴的词义扩展机制和题元角色的界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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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畴化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手段之一。“范畴化是一种基于体验，

以主客体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体（事物、事件、

现象等）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是

一种赋予世界以一定结构，并使其从无序转向有序

的理性活动，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手

段。”［１］９６人类正是因为拥有了范畴化的能力才能对

纷繁复杂、混沌一片的外部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以其

共性进行类属划分，从而使外部世界在人们的眼中

井然有序。范畴是范畴化的产物，是对外界事物进

行类属划分的结果。范畴划分的过程也是概念、意

义形成的过程。同时，范畴划分也是语言认知和语

言运用的出发点，对语言研究至关重要。语言自身

就是范畴化的对象。对语音、语素、词汇、短语、句子

等进行分类就是对其范畴化。原型范畴理论是认知

语言学中关于范畴的理论，是对经典范畴理论的反

动，对当代语言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

将首先概述原型范畴理论的产生、观点以及它与传

统范畴观的本质区别，而后重点分析其在语义研究

中的应用。

一、原型范畴理论溯源

（一）经典范畴理论（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ｔ
ｅｇｏｒｉｅｓ）

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之前的两千多年是

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时期。经典范畴理论有关范畴

的观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范畴是由范畴成员共有的一组特征（ｆｅａｔｕｒｅ）或
充分必要条件来界定的；一个认识对象如果具备某

范畴成员共有的所有特征或充要条件，则它属于该

范畴，否则就不属于该范畴，绝对没有第三种可能存

在；不同范畴之间存在清晰的界线；同一范畴中各成

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没有典型成员与边缘成

员之分。

经典范畴理论曾普遍存在于哲学、心理学、语言

学、人类学等领域并对上述学科的研究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二战后对于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形

式主义的研究便是建立在上述四条基本假设之上。

传统的范畴模式在音位学的研究上最为硕果累累，

音位学家认为每一个音位都可以分解为一组特征，

这些特征是二元的、终极的、不可再分的，这些特征

又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并且还是抽象的，是人类与生

俱来的。受音位学研究的影响，语言学家在面对句

法和语义范畴时，也多采用音位学的特征模式，比如

将ｍａｎ一词的语义分解为 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这三
个语义特征，用以确定该词与其他相关词之间的各

种语义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经典范畴理论

存在诸多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有的时候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并不一定

共有某些特征。比如，维特根斯坦［２］就曾指出，

ｇａｍｅ（游戏）这一范畴包括ｆｏｏｔｂａｌｌ，ｇｏｌｆ，ｃｈｅｓｓ，ｐｌａ
ｙｉｎｇｃａｒｄｓ，ｊｉｇｓａｗ，ｒｉｎｇａｒｏｓｅｓ等成员，在该范畴中
人们几乎找不出为所有成员共有的特征。有的游戏

仅仅为了娱乐，有的具有竞争性，涉及技巧，还有的

完全要靠运气，似乎没有一个或几个特征是所有游

戏共有的。由此可见，“游戏”这一范畴有悖于经典

范畴理论，因为后者认为范畴的每个成员必须拥有

该范畴全部的共享特征或充要条件，否则它就不能

归于该范畴。

其二，前面谈到，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一

组共有特征或充要条件来界定的，一个认识对象如

果拥有这些特征或充要条件，就属于某范畴，反之则

被排出该范畴。但在实际认知过程中，有时很难判

断这些特征或条件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非必要

的，两者之间的界线是不易划分的。Ｓａｅｅｄ［３］３５曾用
“斑马”这一范畴作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该范畴

成员至少应共有这样一些特征：是动物，有四条腿，

身体有斑纹，以草为食。第一个属性无疑是必要的，

其他三个却不一定。如，如果一只斑马生来只有三

条腿，或由于基因变异生来为纯黑或纯白，缺少斑

纹，而别的方面与其他斑马无异，恐怕人们仍然会认

为它是斑马。再假如说，如果一只斑马突然改变习

性，除了食草之外，也吃昆虫，这样一个怪异的动物

是否还算是“斑马”？可以说，范畴必要条件的确定

并不像传统范畴理论认为的那样简单。相应的，要

确定一个范畴应具有的充分条件的数量，也就不再

像传统范畴理论认为的那样是一件容易的事。在

Ｓａｅｅｄ，Ｔａｙｌｏｒ等语义研究者看来，这是经典范畴观
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

其三，并非所有的范畴都有清晰的边界。数学

中“奇数”和“偶数”范畴有清晰的、闭合性的边界。

一个自然整数要么是奇数，要么是偶数，不存在第三

种情况。而有些范畴边界是模糊的。比如：“中年

男子”这一范畴，到底年龄多大的男性可以归于该

范畴，恐怕难以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

其四，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地位不一定是平等

的，成员之间往往存在隶属程度上的差异。就拿

“女孩子”这一范畴来说，一个１５岁的小姑娘与一
个２８岁的女子相比，前者通常会被视为一个更典型
的女孩子。

正是基于经典范畴理论的这些局限，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中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施［４］以大

量实验结果为依据，并在总结其他学者范畴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

（二）原型范畴理论

１．“原型”的定义
最初，在认知心理学中，“原型”被解释为“一个

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成员”，“认知的参

照点”。［５］随着原型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发展，对

“原型”这个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

的过程。当前，对“原型”这一术语认知语言学界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具体的典型代表；二是

指抽象的图式表征，或属性集合。所谓范畴中的典

型代表，即为原型样本（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ａｒ），是范
畴中的具体范例。如，“鸟”范畴中的原型样本为麻

雀、知更鸟、鸽子等。一个实体（ｅｎｔｉｔｙ）是否属于
“鸟”范畴，可通过比较该实体与“鸟”范畴的典型样

本之间的相似性加以确定。当提及某一范畴时，人

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其原型样本。维特根斯坦认

为，在人们掌握了原型后，就可以此为出发点，根据

家族相似性的原则类推到其他实例中，从而可了解

到范畴的全部所指，因此一个范畴就是围绕原型这

一参照点建立起来的。把“原型”看成典型样本有

其实际用途。有时人们会发现很难给一个范畴下确

切的定义，但用典型样本则能说清楚。例如英语中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家具）的定义为ｔｈｅｍｏｖａｂｌ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ｆａ
ｈｏｕｓｅ，ｒｏｏｍ，ｅｔｃ．，ｅ．ｇ．ｔａｂｌｅｓ，ｃｈａｉｒｓａｎｄｂｅｄｓ（房
屋中可移动的物品，如桌、椅、床等）［６］。很显然，如

果仅把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定义为“房屋中可移动的物品”，那
么这个定义既不确切也不具体，因为在人们的传统

观念中一般不把电话、电视机、微波炉、台灯等视为

家具，尽管它们也是房间中可以移动的用品。所以

《简明牛津词典》就用了“家具”范畴的典型代表

“桌、椅、床等”作了示例性说明。可见，典型范例有

时对理解或解释范畴是不可或缺的。

范畴的抽象观认为原型是一个抽象体（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这个抽象体包含一组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①，人们
依照这组属性判断一实体是否属于某范畴。如

“鸟”范畴的典型包含了体小、有翅膀、有羽毛、会

飞、卵生等这样一组属性，但却不是指某一类具体的

鸟，即与特定的实例无关。Ｔａｙｌｏｒ［７］认为原型可被
理解为范畴的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实例不是原型，

仅例示（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了原型。图式化原型不是视觉
性的心理意象（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ａｇｅ），而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该概念既然表征的是范畴原型，它就应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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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范畴的全部共有属性。据此观点，原型等于图

式（ｓｃｈｅｍａ），图式由具体实例（ｉｎｓｔａｎｃｅ）来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原型样本对不同地域、不同社

团、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而言会有所不

同。［１］１１５如说到“鸟”，英国人心目中典型的鸟往往

是知更鸟，而中国人往往会想到麻雀。１９世纪的汽
车原型样本与今天的已大不相同，或许已成为今天

“汽车”范畴的边缘成员。

２．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内容
原型范畴理论的基本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是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彼此之间

有隶属程度上的差异。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依据它

们拥有这个范畴全部共有属性的多寡，具有不同的

典型性（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ｔｙ）。原型是范畴内最典型的成
员，其他成员有的典型性显著，有的具有非典型性，

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例如，Ｒｏｓｃｈ的实验结果表
明在“鸟”这个范畴中，知更鸟是最典型的成员，因

为它具有这个范畴的所有属性（体小，有羽毛，有翅

膀，会飞，卵生）。麻雀、鸽子、金丝雀等属于典型性

较高的成员，它们和知更鸟共有的属性相对较多。

而鸵鸟、企鹅、蝙蝠则处于“鸟”范畴的边缘位置，它

们和知更鸟共有的属性非常少。原型范畴理论最有

价值的贡献就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范畴的内部结

构上，指出范畴成员有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即典型

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在范畴化过程中，“突显

性（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范畴的典
型成员通常具有认知上的“突显性”，它们最容易被

储存和提取。

二是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由“家族相似性”联

系在一起。“家族相似性（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这一
理论最先是由维特根斯坦于１９５３年在他的《哲学研
究》一书里提出来的。维氏将范畴比作家族，范畴

中的成员与家族中的成员一样，彼此之间只是相似，

而不是相同或一致。这样一个范畴中的众多成员之

间或众多成员与原型样本成员之间具有较多的相似

性。正是范畴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属性，才使得该

范畴能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人类就是根据事物的

属性之间是否存在“相似联系”进行概括的，这种相

似联系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原

型范畴存在一种家族相似结构，建立范畴的基础是

相似性而不是一致性。

三是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具有开放性，相

邻范畴相互重叠，相互渗透。也就是说，范畴之间不

是离散关系，而是连续体关系。以颜色范畴为例，每

种颜色都是以焦点色（ｆ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ｒ）为中心，逐渐向其

他颜色过渡的，一种颜色在何处被称为另一种颜色

是难以确定的，因而各个颜色范畴之间的界限是不

清晰的。

四是范畴是围绕其原型，而不是凭借什么必要

和充分条件建立起来的。同一范畴中的成员无需共

享一组充要条件，它们以范畴的原型为中心呈辐射

状组织在一起。

３．范畴边界的动态性
有时候，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会基于自己的认

识把它归于不同的范畴，从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

“民间范畴（ｆｏｌｋ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和“专家范畴（ｅｘｐｅｒｔｃａｔ
ｅｇｏｒｙ）”之分。如“鲸鱼”，一般人会仅仅基于对它的
表象认识（体形像鱼、生活在海洋中、有鳍、会游泳）

而将它归于“鱼”范畴，而生物学家则因知其为胎生

而将它归于“哺乳动物”这一范畴。对许多人来说，

范畴的边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会随着人的

认识和经验的变化而变化。

在日常交际中，人们经常使用一些模糊限制语

（ｈｅｄｇｅｓ）来扩展或收缩范畴的界限，因此这些模糊
限制语也被看成是范畴边界模糊词语。它们的存在

也为原型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例如：

（１）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ｂａｔｉｓｎｏｔａｂｉｒｄ．
（２）Ｌｏｏｓｅ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ｗｈａｌｅｉｓａｆｉｓｈ．
（３）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ｗｈａｌｅｉｓｎｏｔａｆｉｓｈｂｕｔａ

ｍａｍｍａｌ．
（４）———Ａｒｅｙｏｕ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ｏｒｔｏｆ．
句（１）表明，说话人收缩了范畴边界以将蝙蝠

排除在“鸟”范畴之外，尽管它具备若干鸟类特征。

句（２）扩展了范畴边界以把鲸划在鱼的范畴内，同
时标出它是非典型成员。句（３）又将鲸划在鱼的范
畴之外而把它归到哺乳动物范畴内。句（４）中的答
话是一种自谦表达方式，模糊限制语 ｓｏｒｔｏｆ的使用
使答话人既承认自己是语言学家又表示自己不太够

格，把自己列为语言学家范畴内的非典型成员。

二、原型范畴理论与语义研究

原型范畴现象不仅存在于非语言的认知范畴

中，而且也存在于语言范畴中，因为语言范畴同其他

认知范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具有相同的认

知机制。因此，原型范畴理论也可以用来研究语言。

原型范畴理论可用以分析语言的各个层次，如

音位、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语言习得等。现有的

研究表明，语言每个层次内部诸范畴中的成员也有

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分。例如，句子主语就是

一个具有典型和非典型成员的范畴。典型的主语既

是施事（Ａｇｅｎｔ）又是主题（Ｔｏｐｉｃ）。下面例（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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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典型的主语，（２）～（４）的主语都是非典型主
语，因为它们都不是施事。

（１）Ｊｏｈｎ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ｒａｂｂｉｔ．
（２）ＴｈｅｒａｂｂｉｔｗａｓｋｉｌｌｅｄｂｙＪｏｈｎ．
（３）Ｔｈｅｇａｔｅｓｏｐｅｎｖｅｒｙ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４）Ｉｔｉｓｏｄ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ｏｇｅａｔｓａｐｐｌｅｓ．
限于篇幅，本文仅详细探讨原型范畴理论如何

用于语义研究。

（一）多义词

一个多义词就是一个范畴，其中有中心意义和

边缘意义之分。例如，英语中的 ｍｏｕｔｈ主要有以下
几个意义：一是嘴、口；二是（瓶子或其他容器的）开

口处，如瓶口、碗口、缸口等；三是（洞穴等的）入口；

四是河口、入海口；五是人、动物，如 ｈｕｎｇｒｙｍｏｕｔｈｓ
（饥饿的人），ｈａｖｅｆｏｕｒｍｏｕｔｈｓｔｏｆｅｅｄ（得养活四口
人）。

以上意义中，第一义项为中心意义，其他则为离

中心意义远近不同的非中心意义。如何确定中心意

义或突显意义？Ｄｉｒｖｅｎ＆Ｖｅｒｓｐｏｏｒ［８］认为中心意义
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中心意义应当是按照经验方法在说到某

个词时首先想到的那个意义；

第二，中心意义应当是按照统计方法在多义词

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那个意义；

第三，中心意义应当是按照扩展方法可成为扩

展出其他意义的基础的那个意义。

再以ｍｏｕｔｈ为例。在词汇表中看到该词时，往
往会首先想到第一个义项，而不会马上想到其他义，

同时，第一个义项在交际中比其他义使用频率高，该

意义也是引申出其他意义的基础，所以说第一个义

项为该词的中心意义。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词义的扩展主要有两条途

径，一为隐喻，一为转喻。上例中，第二、三、四个义

项是中心义通过隐喻扩展而引申出来的，而第五个

义项则是通过转喻而产生的。

再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英语动词 ｃｌｉｍｂ包含
“向上移动”、“用四肢攀登”等核心语义特征，然而

它指的动作范围也是具有典型与非典型的范畴。下

面每个句子中的ｃｌｉｍｂ都有各自独特的意义：
（１）Ｔｈｅｍｏｎｋｅｙｃｌｉｍｂｅｄｔｈｅｆｌａｇｐｏｌｅ．
（２）Ｔｈｅｍｏｎｋｅｙｃｌｉｍｂｅｄｄｏｗｎｔｈｅｆｌａｇｐｏｌｅ．
（３）Ｔｈｅ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ｃｌｉｍｂｅｄ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ｄｅ．
（４）Ｐｒｉｃｅｓａｒｅ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ｄａｙｂｙｄａｙ．
据Ｆｉｌｌｍｏｒｅ［９］的分析，在句（１）中 ｃｌｉｍｂ表示的

动作含有上述两个语义特征，应属于该词的典型意

义，即运用四肢从低处向上移动到高处。在句（２）
中的ｃｌｉｍｂ只包含了后一个语义特征，强调四肢的
运动，运动的方向则由其后的介词ｄｏｗｎ来表示。句
（３）只包含了前一个语义特征，“运用四肢移动”这
一层意义却消失了，因为 ｔｈｅ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根本没有四
肢。到了句（４），上升的意义已经从纵向空间域拓
展到数量域了。可见，ｃｌｉｍｂ的所指范围是一个具有
向心性的范畴。

多义词的意义大多呈现为从中心义向边缘义隐

喻扩展的结构。Ｌａｋｏｆｆ认为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
的映射过程，即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

概念域（称为始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较难理

解的概念域（称为目标域）的过程。多义词的各个

引申义就是通过从具体域（始源域）向较抽象域再

向抽象域逐次扩展而生成的。试以英语的ｕｐ为例：
（５）Ｉｃａｒｒｉｅｄｍｙｓｕｉｔｃａｓｅｕｐｔｈｅｓｔａｉｒｓｂｅｈｉｎｄｈｅｒ．
（６）Ｓｈｅｗｅｎｔｕｐｎｏｒｔｈ．
（７）Ｉｆｅｅｌｕｐ．
在句（５）中，ｕｐ的意义是在纵向空间域定义的

基本义，比较接近于其原型意义（“垂直向上”），到

了句（６），ｕｐ的意义已由纵向空间域扩展到横向空
间域，但毕竟还未离开空间域。句（７）中的 ｕｐ其意
义已从具体的空间域扩展到抽象的情感域。在一些

多义动词中，也可以看到词义由中心向边缘的隐喻

扩展，如ｇｒａｓｐａｎｉｄｅａ，ｈｏｌｄａ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ｅｅｗｈａｔｙｏｕ
ｍｅａｎ等。

多义介词的各个意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扩展关

系。如介词ｉｎ的意义就由空间域（ｉｎｔｈｅｒｏｏｍ，ｉｎ
ｓｉｇｈｔ）分别向活动域（ｄｅｅｐｉ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ｐｅｎｄｔｉｍｅ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ｃｌｏｔｈｅｓ）、时间域（ｉｎａｗｅｅｋ，ｉｎｔｗｏｈｏｕｒｓ）、
状态域（ｉｎｂｉｇｔｒｏｕｂｌｅ，ｉｎｓｉｌｅｎｃｅ）、情感域（ｉｎｌｏｖｅ）、
数量域（ｉｎｈｕｎｄｒｅｄｓ）、颜色域（ｄ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ｂｌｕｅ）等扩
展。Ｉｎ的各个意义中，与三维空间域相关的意义可
视为其中心意义。

（二）原型范畴理论与语义范畴的界定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中各成员的地位是不相

等的，有中心成员和非中心成员之分，范畴的边界是

模糊的，不确定的。这一观点有助于解决一些语义

范畴的界定问题。这里可以从成分分析的角度来探

讨一下语义范畴的界定以及语义范畴间的区分

问题。

语义学家在探讨句子意义时提出了题元角色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ｏｌｅ）这一概念，用以分析句子中各参与成
分在语义上所起的作用。他们共区分出九类题元角

色：施事（Ａｇｅｎｔ）、受事（Ｐａｔｉｅｎｔ）、主体（Ｔｈｅｍ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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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受益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工具（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处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目标（Ｇｏａｌ）和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并提出了鉴别各个题元角色的方法。例
如，在鉴别施事时可以看能否在句子中插入 ｄｅｌｉｂｅｒ
ａｔｅｌｙ，ｏｎ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等，如果插入后句子仍
成立，则该句的主语为施事。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语义学家们却发现对题元

角色的鉴别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题元角色之间

有时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因此，面对一个句子参

与成分，有时很难确定它属于哪一类题元角色。请

看下例：

（１）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ｇｉｆｔｏｆｆｌｏｗｅｒｓ．
在该句中，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是目标还是受益体，恐怕不

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语义学家给受事下的定义是：承受某行为影响

的个体，该个体经常经历状态的变化。［３］１４０但下列句

子中斜体部分表示的参与成分受相关动作影响的程

度及所经历的状态变化彼此间差异较大，把它们统

统归入受事这一题元角色显得十分勉强。

（２）Ｊｏｈｎｔｏｕｃｈｅｄｔｈｅｌａｍｐ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ｅ．
（３）Ｔｈｅｃａｐｔａｉｎｒｕｂｂｅｄｔｈ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ｂａｌｌｗｉｔｈｄｉｒｔ．
（４）Ｈｅｎｒｙ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ｔｈｅｒｕｂｂｅｒｄｕｃｋｉｎｈｉｓｈａｎｄｓ．
（５）Ａｌｉｓｏｎｓｍａｓｈｅｄｔｈｅｉｃｅｃｕｂｅｗｉｔｈｈｅｒｋｎｅｅ．
从句（２）到句（５），受事受影响的程度和经历的

状态变化各不相同。句（２）中的受事 ｔｈｅｌａｍｐ几乎
没有经历状态变化，句（３）中的受事 ｔｈ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ｂａｌｌ
只是表面受到了影响，句（４）中的受事 ｔｈｅｒｕｂｂｅｒ
ｄｕｃｋ的形状经历了短暂的变化，句（５）中的受事 ｔｈｅ
ｉｃｅｃｕｂｅ外形则由整体变成了碎块。显然，上述问
题的存在给界定题元角色带来了难题。

面对这一问题，Ｄｏｗｔｙ［１０］５７４６１９认为题元角色不
是彼此分离、界线清楚的范畴，而是属于原型范畴。

他认为所有的题元角色可归入两个基本原型范畴：

原型施事（ＰｒｏｔｏＡｇｅｎｔ）范畴和原型受事（ＰｒｏｔｏＰａ
ｔｉｅｎｔ）范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各自包含一组蕴
含成分（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ｓ）。一个句子中的参与成分如果
拥有原型施事或原型受事中的所有蕴含成分，则为

原型施事范畴或原型受事范畴中的典型施事或受

事，拥有的蕴含成分越少则离原型范畴的中心越远。

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包含的蕴含成分分别为：

原型施事：对事件或状态的有意参与（ｖ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ｏｒｓｔａｔｅ）；感觉（和／或感知）
（ｓｅｎｔ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导致事件的发生或另
一参与者的状态变化（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ｖｅｎｔ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ｓｔａｔｅ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运动（相对于另一参与

者的位置）（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ｔｈ
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原型受事：经历了状态变化（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ｓｔａｔｅ）；渐进型受事（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ｍｅ）；受到另一
参与者行为结果的影响（ｃａｕｓａｌ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相对于另一参与者的运动来说是静止
的（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ｍｅ是 Ｄｏｗｔｙ［１０］５７４６１９提出的题元
角色Ｔｈｅｍｅ的一种。Ｄｏｗｔｙ的各种Ｔｈｅｍｅ中有的相
当于上文题元角色分类中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ｍｅ出现在一些表示渐进及至完成的动词后，例
如，ｍ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ｎ，ｅａｔａｎｅｇｇ，ｂｕｉｌｄａｈｏｕｓｅ，ｄｅｍｏｌ
ｉｓｈ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这些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和相关的
Ｔｈｅｍｅ／Ｐａｔｉｅｎｔ的状态之间的关系是呈正相关的。
以ｍ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ｎ（修剪草坪）为例，随着“修剪”动作
的推进，“草坪”的状态逐渐变化，直至“修剪”动作

完成，“草坪”全部修剪完毕。

在句子 Ｊｏｈｎｃｌｅａｎｅｄｔｈｅｈｏｕｓｅ中，Ｊｏｈｎ包含了
原型施事的所有四个蕴含成分：意志（ｖｏｌｉｔｉｏｎ），感
知能力（ｓｅｎｔｉｅｎｃｅ），因果关系（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和运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在句子 Ｊｏｈｎｆａ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ｄｒｏｐｐｅｄｔｈｅ
ｖａｓｅ中，Ｊｏｈｎ就没有意志的参与。在句子 Ｔｈｅｓｔｏｒｍ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ｈｏｕｓｅ中，ｔｈｅｓｔｏｒｍ既没有意志也没有
感知能力。虽然三者都属于施事范畴，但其在范畴

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同样的情况在受事范畴中也存

在。这种描述方法为确定句子参与者的题元角色归

属提供了灵活性。根据这一方法，前面提到的九类

题元角色可以看成是原型施事范畴或原型受事范畴

的成员，其中含有原型施事范畴或原型受事范畴全

部四个蕴含成分的为典型成员，其他为非典型成员。

非典型成员离原型施事范畴或原型受事范畴中心的

远近由其所含有的相关蕴含成分的多少来确定。这

一点可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

（６）Ｍａｇｇｉｅｐｒｕｎｅｄｔｈｅｒｏｓｅｓ．
（７）Ｊｏａｎｆｅｌｔｔｈｅｈｅａｔａｓｔｈ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ｄｏｏｒｏｐｅｎｅｄ．
（８）Ｔｈｅｓｃａｌｐｅｌｃ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ｕｓｃｌｅ．
（９）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ａｔｃｈｅｄｔｈｅｇａｍｅ．
在句（６）中，Ｍａｇｇｉｅ含有意志、感知能力、因果

关系、运动四个蕴含成分，因此是典型的施事。而句

（７）、（８）中的 Ｊｏａｎ和 ｔｈｅｓｃａｌｐｅｌ分别是传统上的
“体验体”和“工具”，前者具有感知能力，但不涉及

主观意志和因果关系，后者仅仅含有因果关系和运

动，不涉及意志和感知，所以两者都是原型施事范畴

的边缘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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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句（６）中的ｔｈｅｒｏｓｅ由于含有典型受事的
所有四个蕴含成分而被视为典型的受事。句（９）中
的ｔｈｅｇａｍｅ既没有经历状态的变化，又没有受因果
关系的影响，因此属于非典型的受事。

由上面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原型范畴理论确实

有助于解决以传统的方法区分题元角色有时会遇到

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情况这一难题，为探讨句子中

各名词成分所充当的语义角色提供了一条新的

路径。

三、结束语

本文概述了原型范畴理论的起源、主要观点及

其对语义研究的影响，对比分析了这一新的范畴观

与传统或经典范畴观的差异。经典范畴理论对现实

中的某些范畴现象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因为有些

范畴确实可以用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数

学中的“奇数”、“偶数”范畴。但当用经典范畴理论

来解释更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其绝对化的

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就突显出来。原型范畴理论的提

出可以帮助人们纠正经典范畴理论在认知思维方面

的不足。当然，原型范畴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

的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之中，如范畴中的原型到底是

体现为具体的视觉图像（ｖｉｓｕａｌｉｍａｇｅ）还是体现为
包含一组属性的抽象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如果是后者，
那么构成抽象体的属性与构成概念的属性以及构成

词义的语义成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之间的关系
又是什么？多义词中由中心义向非中心义的隐喻扩

展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是线性方式还是辐射方

式，还是两种形式兼而有之？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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